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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申请控股子公司江苏中科大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控股子公司江苏中科大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

议案》，鉴于控股子公司江苏中科大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大港”）

多年经营亏损，已出现资不抵债且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为更好的聚焦主业

发展，及时处置不良资产，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镇江港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港源水务”）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债权人身份向法院申请中科大港破产清算，同时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实施中科大港破产清算相关具体

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科大港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江苏中科大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91079897999N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2013年 10月 14日 

5、法定代表人：潘宏伟 

6、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7、注册地址：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1号 

8、经营范围：激光器产品及系统、光电产品的研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

转让；激光测距设备、检测仪器、传感仪表、激光探测设备、激光加工设备、激



光加工附属配件、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过滤网、过滤设备、铝合金轮毂、电池

箱、耐磨配件、环保设备、光伏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激光加工、机械加工服务；

电子元器件、电子硬盘、仪器仪表、通用机械、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的销售；机载

光电雷达外场跟踪测距检测仪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建设工程管理；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1,320.00 1,320.00 66.00% 

镇江虹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80.00 76.00 19.00%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300.00 300.00 15.00% 

合 计 2,000.00 1,696.00 100.00% 

注：① 镇江虹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尚余 304万元出资额未缴纳到位； 

② 2024年 1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已

将其所持 15%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刘德威，截至目前，尚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2.47 222.33 3,008.70 4,198.17 

负债总额 3,437.95 3,419.71 7,300.49 7,325.63 

净资产 -3,245.48 -3,197.38 -4,291.79 -3127.46 

项目 
2023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0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5.28 118.28 

利润总额 -48.10 1,094.41 -1,164.34 -735.20 

净利润 -48.10 1,094.41 -1,164.34 -735.20 

注：2022年盈利 1,094.41万元，主要是当年应收款项收回后，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坏账准

备形成的。 

二、申请破产清算的原因 

1、资不抵债，且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中科大港净资产为-3,245.48 万元，已资不抵债。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中科大港未归还港源水务欠款 35.99万元，未归还

公司欠款 3,278.29万元，合计 3,314.28万元。上述欠款均已到期，中科大港无

法偿还。 

2、多年亏损，扭亏无望 

中科大港已多年亏损，虽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扭亏但收效甚微。因中科大港无

力偿还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

益，降低可能遭受的损失，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采用破产清

算程序处置中科大港，由全资子公司港源水务以债权人身份向法院申请中科大港

破产清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中科大港破产清算，有利于公司压缩管理链条，降低未来经营风险，避免继

续对扭亏无望的中科大港投放过多资源；有利于公司集中资金、资源发展集成电

路和环保资源服务双主业；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经营整体良性

发展。中科大港的破产清算不会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正常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在法院裁定中科大港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法院将指定管理人接管中科大港，

公司将丧失对其控制权，中科大港将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中科大港目前已经资不抵债，考虑破产清算过程中将要发生的员工安置费用、

清算费用及资产变现率等问题，公司对其投资款 1,320万元及大部分应收款项将

无法收回。由于破产清算的流程比较复杂，历时较长，法院是否受理存在不确定

性，资产的变现价值目前也无法准确预计，如法院在本年度受理申请并裁定中科

大港破产清算，经初步测算预计该事项将减少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 760 万元，上述影响数据为初步预计数，实际影响数据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

果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申请中

科大港破产清算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申请中科大港破产清算

事项已经国资主管部门审批通过。 

四、风险提示 

本次对中科大港的破产清算申请尚未向法院提交，法院能否受理存在不确定



性。同时，对公司的具体影响将依据最终清算结果确定，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

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